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贝莱德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

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

（2024 年度） 

 

一、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

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贝莱德基金”或“公司”）根据自身合

规风控能力、信息系统建设、产品管理规模等情况，合理选择证券交易模式，包括

委托证券公司办理（以下简称券商交易模式）或向证券公司租用交易单元（以下简

称租用交易单元模式)，降低交易成本。 

（一）选择标准 

1、公司交易部与运营部负责对于证券公司交易系统稳定性、流程严谨规范

性、交易应急机制及综合服务水平进行评估，合作证券公司应具备健康的财务状

况、高效的交易基础设施，并能支持基金产品投资所需的所有交易品种。 

2、公司投资及研究部门负责对证券公司的研究服务进行评估，合作证券公司

应具有较强宏观、行业等研究水平，积极提供路演服务、组织调研。 

3、公司合规稽核部负责开展证券公司合规及反洗钱等方面评估，合作证券公

司应信誉良好、经营管理及内部合规管理规范，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。 

4、公司信息技术部门负责证券公司技术稳定性评估，合作证券公司应与贝莱

德基金的系统对接顺畅、通讯安全高效、参数设置准确。 

（二）选择程序 

1、经过上述相关部门评估，选择符合标准的证券公司，并提请公司投资决策

委员会审批。 

2、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通过后，将证券公司纳入可选范围。 

3、信息技术部、交易部及运营部完成协议签署、系统对接、参数设置等准备

工作。 

4、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，启用该证券公司并开展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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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督察长对公司证券交易涉及的证券公司选择、协议签订、服务评价、交易

佣金分配、投资运作管理，以及存续基金转换交易模式等进行合规性审查。 

 

二、交易量、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

（一）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

况 

1.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

      贝莱德基金旗下公募基金无采用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产品。 

 

2.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

      贝莱德基金旗下公募基金无采用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产品。 

 

（二）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

   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 

证券公司

名称 

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

是否与

管理人

存在关

联关系 

股票交易成交金

额 

应支付该证券

公司的股票交

易佣金金额 

平均佣

金费率

（‰） 

股票交易成交金

额 

应支付该证券

公司的股票交

易佣金金额 

平均佣

金费率

（‰） 

 

中金财富

证券 
865,798,839.94 175,077.10 0.20 995,880,513.82 483,485.34 0.49 否 

东方证券 - - - 5,316,741,061.10 2,487,746.69 0.47 否 

海通证券 - - - 556,409,331.66 263,905.67 0.47 否 

华泰证券 - - - 599,986,575.71 302,998.77 0.51 否 

中信证券    8,003,016,775.76 3,794,573.65 0.47 否 

合  计 865,798,839.94 175,077.10 0.20 15,472,034,258.05 7,332,710.12 0.47  

注：报告期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


